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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2〕035 号

申请人：余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在全国 12315

平台作出的投诉举报答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

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“广州某

某贸易有限公司”在拼多多平台经营的店铺“某某食品专卖

店”涉嫌“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”作出不予立案的

处理决定，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处理并告知申请人。

申请人称：

营业执照“广州某某贸易有限公司”在拼多多平台经

营的店铺“某某食品专卖店”于 2021 年 9月 30 日销售“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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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青海黑枸杞”，订单编号：210930-117026333502044，因

产品质量问题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举报至商家所在地的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，举报编号 1440114002021111031302793，该

局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答复：经查，举报事项不予立案，理

由：经查，该企业证照齐全，有合法的进货来源及检验合格

报告备查，暂未发现违法人员。

申请人仔细阅读，对被申请人的上述不予立案的行政行

为不满，从被申请人的答复可知有以下原因：

一、被申请人不立案的程序不合法

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答复：经查，举报事项不

予立案……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三

十条办案人员可以要求当事人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一

定期限内提供证明材料或者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其他材

料，并由材料提供人在有关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。被申请人

在核查期间，并未要求申请人补充新的证据，也未继续扩大

证据搜集范围，以确定经营者是否存在违法行为，决定不予

立案的程序不合法。

二、被申请人的《答复》违反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
依据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十六条 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

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监督检查部门举报，监督检查部

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及时处理。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向社会

公开受理举报的电话、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，并为举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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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。对实名举报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的，监督检查部门

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。申请人举报商家“好评返现”

涉嫌违反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，但被申请人并没有依法查处

并告知处理结果。

三、被申请人答非所问，不立案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

四、申请人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产品及标签等相关问题，

被申请人回复“暂未发现违法人员”。被申请人答非所问，

不立案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应当予以撤销。

五、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，不立案的事实不清，证

据不足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二条、第五十四

条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，定期

检查库存食品，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。被申

请人并未调查核实商家对食品的贮存符合要求，是否定期检

查库存食品、及时清理变质的食品，以确保销售的食品是合

格的。

六、被申请人对举报的处理程序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不

立案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

被举报人仅向被申请人提供了产品“出厂检验合格报

告”，并未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，也没

有提供涉案产品原料的检验报告证明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执

行标准（水分、质量、农药残留如六六六、滴滴涕、三氯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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螨醇、氰戊菊酯、敌敌畏、乐果、毒死蜱、克百威、三唑磷、

乙酰甲胺磷、杀螟硫磷，重金属如铅、总砷、镉、微生物等

检测）和包装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所对应的检测项目，证

明其合格。已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

法》第二十六条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，

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检测机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

测；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，不得销售。

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产品，不得销售：（一）含

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、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：（二）

农药、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

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。第三十七条农产品销售企

业对其销售的农产品，应当建立健全进货检查验收制度；经

查验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，不得销售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：

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二）

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

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

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（六）腐败

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、掺假掺

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（九）被包装材

料、容器、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（十）标

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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剂；（十三）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

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一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四条、

第六十五条、第六十六条等条款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规定，对涉案产品进行审查。确

保食品经营企业应尽的相关法定义务。

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三十二条为

查明案情，需要对案件中专门事项进行检测、检验、检疫、

鉴定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进

行；没有法定资质机构的，可以委托其他具备条件的机构进

行。检测、检验、检疫、鉴定结果应当告知当事人。被举报

人仅提供了生产企业出厂检验报告，且“出厂检验报告”并

未依据产品执行标准所对应的全部项目进行检测，也没有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二十六条农产品

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，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检测

机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测；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

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。不得销售。此条提供生产企业的原

料检测报告，不足以证明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。被举

报人没提供涉案产品上述的检测报告，被申请人也未依法对

涉案产品进行检测来查明案情，而被申请人对举报的处理程

序不符合上述规定。

七、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，不立案的事实不清，证



第 6 页 共 17 页

据不足

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

条、第三十二条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

十一条办案人员应当全面、客观、公正、及时进行案件调查，

收集调取证据，并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进行检查。

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提出的问题 1~3 进行调查核实，无

法体现被举报人是否依法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被举报人是否存在违法情形、

是否需要立案调查或采取监督管理措施等问题。违反了《市
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和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

处理暂行办法》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在未对申请人举报事项进

行全面核查的情况下作出不予立案，属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

不足，应当予以撤销。

八、被申请人的《答复》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

九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五

条规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公

布本部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者电话，接受咨询、举报。接到

咨询、举报，对属于本部门职责的，应当受理并在法定期限

内及时答复、核实、处理；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，应当移

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并书面通知咨询、举报人。有权处理的部

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处理，不得推诿。对查证属实的举

报，给予举报人奖励。接受、举报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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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定职责，不得拒绝或者拖延履行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

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二条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对举报

人实行奖励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告知或者奖励。

尽管申请人提供了举报线索，但被申请人未积极采取调

查措施并作出相应答复。而且，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包括请求

查处涉嫌违法形为（详见 12315 投诉举报平台申请书）和依

法发放举报奖励等事项，被申请人在收到举报材料后，并没

有对申请人所举报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、答复，更没答复是

否予以奖励，该行为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。

十、被申请人不立案未告知救济途径和期限

依据程序正当的要求，行政机关应保障申请人的知情

权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因购买到了不合格产品经投诉举报要求

进行依法查处、奖励。被申请人未具体陈述不立案的理由和

事实，损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。因为不予立案可由违法事实

不成立、违法情节轻微不需处罚、证据不足等多种因素促成。

当行政机关作出一个不利于当事人的行政决定时，应当告知

救济途径和期限的义务，因此，被申请人未告知救济途径和

期限，明显不当，应予纠正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：

“申请人、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、作出

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，除涉及国家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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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，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。”

因疫情防控等因素，申请人又不在贵地。希望贵单位本着合

法、公正、公开、及时、便民的原则将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

答复、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，除

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邮寄给申请人。

被申请人接举报后履职不到位、直接不立案的行政行为

侵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和获取奖励的财产权；申请人购买的

产品因不合格而不能继续食用，也不能继续维权，被申请人

渎职、不作为的行政形为导致申请人的经济损失。

申请人作为产品购买者，因为食品已拆包食用发现质量

问题而无法退货退款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举报，要求依法调

查、处理和奖励，属于自益性举报。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

责的不作为行为导致申请人的知情权、获取奖励的财产权，

食用到不合格的产品对申请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和构成

潜在威胁从而影响申请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权，花钱买到不合

格的产品无法继续食用，也无法继续维权，导致申请人的经

济损失。被申请人的答复、核实、处理结果与其具有利害关

系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

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

格问题的答复》（[2013]行他字第 14 号），举报人为维护

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，要求行政机关查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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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，具有行政复议申请

人资格。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复议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实施条例》有关规

定，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复议机关本着合法、公正、公

开、及时、便民的原则，坚持有错必纠，保障法律、法规的

正确实施的原则，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，以维护申请人的

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行核查处理和

答复情况

1.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收到申请人在全国

12315 平台登记的举报线索，反映被举报人广州某某贸易有

限公司在拼多多平台店铺“某某食品专卖店”销售的“野生

青海黑枸杞”涉嫌虚假宣传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等问题，

要求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进行调查、处理、奖励，给予答复。

2.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派出执法人员到被举

报人广州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 XX

路 X 号 X 栋 X 楼 X 房进行现场检查。经查，被举报人持有合

法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，现场提供了所销售的产品核

查，该产品为散装销售的食用农产品，是由该店在河北同立

农产品有限公司处进货。该店提供了枸杞购货单、供货商的

证照、证明、检验报告和包装袋购货单、生产商证照和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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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报告，在上述检验报告中未见不合格项。该店履行了进

货查验义务，能说明涉诉产品的进货来源，未见有经营发霉

变质食品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行为。该

店随货附赠的“好评返现”卡是作为鼓励消费者对商品进行

评价的提示，店内商品均是真实评价，未发现误导消费者的

虚假评价，其行为未违反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。

3.被申请人基于上述调查核实的情况，认定被举报人广

州某某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，于 2021 年 12 月 2日，

决定不予立案处理，并于当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进行反馈，

告知申请人核查情况以及不予立案的决定。

二、被申请人举报处理和答复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

正确和程序合法

1.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，依法作了核查

处理，并告知了是否立案的情况，程序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

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一条关于核查期限和是

否立案答复期限的规定。申请人提供的举报线索，不符合奖

励条件是显而易见的，答复中未告知是否奖励不属于违反程

序规定。申请人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，并无法律明确要求

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时告知其救济途径和期限。

2.被申请人认为，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调查核实工作提

出异议没有理由和依据。经核实，被举报人广州某某贸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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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，其销售的产品及包装袋均有合

法来源、且提供了第三方检验合格证明。申请人提出涉诉产

品发霉变质、不干爽有异味，是不合格产品，但未有第三方

检验报告证实，也与执法人员现场核实的情况不符。关于涉

诉产品的标签无生产日期的问题，因其为散装销售的食用农

产品，且不属于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

品，可不必符合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

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要求。该产品已对名称、产地、包装

日期、保质期和保存条件等内容进行了标注，能达到保证食

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要求。

3.被申请人认定被举报人不存在违法行为和作出不予

立案处理决定，理由和依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。被申请人

在答复内容中所述“暂未发现违法人员”是“暂未发现违法

行为”的笔误，结合答复内容前文：“经查，举报事项不予

立案，理由：经查该企业证照齐全，有合法的进货来源及检

验合格报告备查”显然可见“暂未发现违法行为”是后续内

容，属于文字瑕疵。被申请人对举报事项的处理，按照法律

规定的程序启动调查，依法收集证据，作出处理决定并予以

告知。被申请人作为食品安全的监管部门，已对举报人反映

的问题依法调查核实并回复了举报人调查结果，履行了相关

监管职责，不存在申请人所说未全面调查、未履行法定职责

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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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申请人是否具备申请行政复议资格的问题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已进行核实处理，并已告

知是否立案，申请人现提出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

的处理决定。这涉及申请人是否具有请求权，可从相关法律、

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和该请求权的

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来判断。

本案对举报人反映涉诉产品涉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

的问题处理适用实体法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上

述法律赋予了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权，但并未规定其可以请求

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被投诉举报人行政处罚或者责令退赔的

权利。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没有规定消费者有为他人施加负

担的请求权。

申请人虽然购买了涉诉产品，但是未提供权利受到侵害

的证据，为索赔而购买而非真实消费的意图明显，属于举报

权利的滥用，可以认定其不是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提出举报

请求。被申请人无论作出何种决定，既未减损申请人权利，

又未增加其义务，因而不能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不予立

案处理决定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。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

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
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不具备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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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在处理举报过程中，积极履行法定

职责，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查处理和回复调查结果，

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。为维护行政执法权的权威性和严肃

性，请求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1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在全国 12315

平台提交的举报线索（编号：1440114002021111031302793），

反映被举报人广州某某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某公

司”）在拼多多平台店铺“某某食品专卖店”销售的“野生

青海黑枸杞”（以下简称“涉案产品”）涉嫌虚假宣传、不

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等问题涉嫌虚假宣传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

准的问题，要求被申请人依法调查、处理、奖励及回复。

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某某公司登记

的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 X路 X号 X 栋 X楼 X房进行现场

检查，某某公司出示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，现场发

现有涉案产品经营，某某公司提供了涉案产品枸杞购货单、

供货商的证照、证明、检验报告和包装袋购货单、生产商证

照和产品检测报告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对某某公司的授权委托

人陈六君进行了调查询问，其承认涉案产品系其销售，是向

河北同立农产品有限公司处进货的散装初级使用农产品，由

河北同立农产品有限公司从青海农户手中收购，并非人工种

植，未经任何加工处理，涉案产品的包装材料是从 X 路 X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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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进货的，其同时提供了枸杞购货单、供货商的证照、

证明、检验报告和包装袋购货单、生产商证照和产品检测报

告，其称其公司不是生产企业，只是方便销售把进货回来的

散装初级使用农产品装到袋子里进行销售，已对产品的名

称、产地、包装日期、保质期和保存条件进行了标注，并称

“好评返现”都是顾客觉得其食品好才评价的，是顾客真实

情感的表现，从未故意引导或诱骗顾客给予好评。

2021 年 11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延期立案审批。

2021 年 12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认为某某公司不存在违法

行为，决定不予立案处理，并于同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进行

反馈，告知申请人核查的情况以及不予立案的决定。申请人

对上述答复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（编号：

1440114002021111031302793）及举报材料、现场笔录、证

据复制（提取）单、询问笔录、某某公司营业执照及食品经

营许可证、涉案产品进货单、涉案产品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及

食品经营许可证、供应商出具的证明、检验报告、涉案产品

包装袋进货单和供应商证照及检验报告、延期立案审批表、

不予立案审批表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五

条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

第 15 页 共 17 页

处理”以及第二十七条第二款：“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举报，

由其实际经营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电子商

务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先行收到

举报的，也可以予以处理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涉案

举报的职权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八条

第一款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

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

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

内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；特

殊情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

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以及第三

十一条第二款：“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告知举报人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收

到申请人的举报线索，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进行现场核查，

2021 年 11 月 26 日作出延期立案审批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2

日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

本案中，某某公司销售的涉案产品能够提供合格的检测

报告，且是散装食用农产品，其标签符合《食用农产品市场

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：“销售未包装的

食用农产品，应当在摊位（柜台）明显位置如实公布食用农
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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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、产地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或者姓名等信息。

鼓励采取附加标签、标示带、说明书等方式标明食用农产名

称、产地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或者姓名、保存条件以及

最佳食用期等内容。”规定的要求；某某公司随货附赠的“好

评返现”卡是鼓励消费者对商品进行评价，其行为不属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条：“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，依法应当给予行政

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；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

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认为其不存在

违法行为，决定不予立案处理，合法有据。申请人的复议请

求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在

12315 平台作出的举报编号为：1440114002021111031302793

的举报答复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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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二年四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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